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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:

NOTE :

# 議 員 將 採 用 這 種 語 言 提 出 質 詢

#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Rehousing arrangements for abused women

# (1) 陳 婉 嫻 議 員 ( 口 頭 答 覆 )

現 時 ， 正 在 辦 理 離 婚 手 續 的 公 共 租 住 屋 ( 簡 稱

“ 公 屋 ” ) 及 資 助 自 置 居 所 單 位 的 住 戶 ， 其 ㆗ 與 子

女 同 住 的 ㆒ 方 ， 可 向 社 會 福 利 署 申 請 批 給 “ 有 條

件 租 約 ” ， 以 便 房 屋 署 編 配 另 ㆒ 公 屋 單 位 給 他 們

暫 住 ； 在 他 們 辦 妥 離 婚 手 續 後 ， 獲 得 子 女 撫 養 權

的 ㆒ 方 通 常 會 獲 編 配 原 有 公 屋 單 位 的 租 住 權 ， 而

須 遷 離 的 ㆒ 方 不 會 獲 編 配 另 ㆒ 公 屋 單 位 ， 除 非 其

亦 擁 有 部 分 子 女 的 撫 養 權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

本 會 ：

( ㆒ ) 過 去 3 個 財 政 年 度 ， 每 年 分 別 申 請 及 獲 批

有 條 件 租 約 的 個 案 數 目 ， 以 及 每 宗 個 案 的

平 均 審 批 時 間 ； 已 辦 妥 離 婚 手 續 但 擁 有 部

分 子 女 的 住 戶 每 年 分 別 申 請 及 獲 得 編 配 另

㆒ 公 屋 單 位 的 個 案 數 目 ， 以 及 每 宗 個 案 的

平 均 審 批 時 間 ；

( ㆓ ) 當 局 為 何 規 定 在 離 婚 後 須 遷 離 原 先 單 位 的

㆒ 方 須 擁 有 部 分 子 女 撫 養 權 ， 才 可 獲 編 配

另 ㆒ 公 屋 單 位 ； 及

( ㆔ ) 會 否 檢 討 有 關 政 策 ， 例 如 考 慮 編 配 另 ㆒ 公

屋 單 位 予 遷 離 原 先 單 位 的 單 身 ㆟ 士 及 被 虐

待 婦 女 ， 以 及 加 快 編 配 程 序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Assisting the professionals to establish business in the Mainland

# (2) 劉 漢 銓 議 員 ( 口 頭 答 覆 )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 有 何 措 施 協 助 有 意 在 內 ㆞ 設

立 事 務 所 的 本 港 專 業 ㆟ 士 獲 得 內 ㆞ 有 關 當 局 認 可

其 專 業 資 格 及 發 出 營 業 牌 照 等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Handling of dangerous substances by tertiary institutions

# (3) 黃 容 根 議 員 ( 口 頭 答 覆 )

㆖ 月 6 日 ， 香 港 ㆗ 文 大 學 海 洋 科 學 實 驗 室 發 現 有

㆒ 瓶 被 棄 置 多 年 的 化 學 品 「 苦 味 酸 」 。 由 於 該 種

化 學 品 有 高 度 爆 炸 可 能 性 ， 當 局 須 封 鎖 現 場 並 進

行 即 時 引 爆 。 就 專 ㆖ 院 校 處 理 危 險 化 學 品 事 宜 ，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過 去 3 年 ， 在 專 ㆖ 院 校 發 生 涉 及 危 險 化 學

品 意 外 數 目 及 傷 亡 ㆟ 數 ；

( ㆓ ) 是 否 知 悉 ， 目 前 在 各 專 ㆖ 院 校 貯 存 的 每 類

危 險 化 學 品 的 數 量 ， 以 及 其 ㆗ 屬 容 易 爆 炸

的 數 量 ； 及

( ㆔ ) 有 何 措 施 監 管 各 院 校 處 理 危 險 化 學 品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Crime risk assessment of stored-value mobile phone cards

# (4) 葉 國 謙 議 員 ( 口 頭 答 覆 )

鑒 於 現 時 購 買 流 動 電 話 儲 值 卡 的 ㆟ 士 無 須 登 記 個

㆟ 資 料 ， 因 而 為 不 法 ㆟ 士 利 用 ， 藉 此 途 徑 對 外 通

話 ， 而 不 虞 被 執 法 部 門 跟 查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

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當 局 曾 否 就 該 等 儲 值 卡 會 否 助 長 不 法 ㆟ 士

的 行 為 及 其 對 整 體 治 安 的 影 響 進 行 風 險 評

估 ； 若 曾 ， 會 否 公 布 評 估 結 果 ； 若 沒 有 進

行 評 估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

( ㆓ ) 有 否 計 劃 規 定 購 買 該 等 儲 值 卡 的 ㆟ 士 須 登

記 個 ㆟ 資 料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ledge to invest HK$240 billion in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

# (5) 何 鍾 泰 議 員 ( 口 頭 答 覆 )

行 政 長 官 在 《 1 9 9 8 年 施 政 報 告 》 ㆗ 承 諾 ， 在 1 9 9 7
至 2 0 0 1 年 內 投 資 2 , 3 5 0 億 港 元 於 基 礎 建 設 工 程 。

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㆖ 述 計 劃 ㆘ 的 每 項 基 建 工 程 的 名 稱 、 最 新

預 算 開 支 、 已 作 出 承 擔 的 開 支 及 目 前 的 進

度 ；

( ㆓ ) 鑒 於 過 去 數 年 基 建 工 程 的 造 價 有 所 ㆘ 調 ，

當 局 有 否 考 慮 將 因 而 節 省 ㆘ 來 的 工 程 預 算

開 支 投 資 在 新 的 基 建 項 目 ㆖ ； 及

( ㆔ ) 鑒 於 現 時 ㆞ ㆘ 鐵 路 公 司 可 透 過 股 票 發 行 籌

集 資 金 ， 因 而 減 輕 當 局 在 興 建 鐵 路 項 目 ㆖

需 承 擔 的 開 支 負 擔 ， 當 局 有 否 考 慮 將 因 而

節 省 ㆘ 來 的 預 算 開 支 投 資 在 新 的 基 建 項 目

㆖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Development of a new town in the New Territories

# (6) 劉 炳 章 議 員 ( 口 頭 答 覆 )

就 被 策 劃 為 新 發 展 區 的 古 洞 北 、 粉 嶺 北 及 洪 水 橋

㆞ 區 的 具 體 規 劃 事 宜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有 關 具 體 規 劃 的 工 作 時 間 表 及 最 新 進 展 ；

及

( ㆓ ) 何 時 就 該 等 ㆞ 區 的 土 ㆞ 用 途 的 詳 細 規 劃 諮

詢 公 眾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Overcrowding in the Lo Wu Control Point

# (7) 周 梁 淑 怡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就 羅 湖 管 制 站 綜 合 大 樓 內 及 相 鄰 的 羅 湖 橋 經 常 出

現 等 候 過 境 ㆟ 士 過 多 並 出 現 擠 迫 ， 以 及 羅 湖 橋 的

氣 溫 過 高 問 題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鑒 於 現 時 綜 合 大 樓 的 ㆖ 、 ㆘ 層 分 別 作 出 、

入 境 用 途 ， 當 局 有 否 研 究 在 出 入 境 高 峰 期

間 ， 按 照 出 境 及 入 境 ㆟ 數 的 相 對 比 例 ， 靈

活 調 節 綜 合 大 樓 內 用 作 辦 理 出 境 及 入 境 手

續 的 面 積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

( ㆓ ) 在 羅 湖 橋 ㆖ 加 裝 空 調 系 統 的 計 劃 的 進 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Cross border crimes

# (8) 朱 幼 麟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就 打 擊 不 法 分 子 安 排 內 ㆞ ㆟ 士 非 法 途 經 香 港 前 往

外 ㆞ 事 宜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過 去 3 年 ， 當 局 每 年 拘 捕 了 多 少 名 該 等 不

法 分 子 及 截 獲 多 少 名 經 他 們 安 排 非 法 進 入

香 港 並 正 擬 前 往 外 ㆞ 的 內 ㆞ ㆟ 士 ； 及

( ㆓ ) 有 何 措 施 防 止 該 等 不 法 分 子 在 香 港 清 洗 有

關 其 從 事 該 等 不 法 活 動 所 得 來 的 利 潤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Queuing time for PRH

# (9) 何 俊 仁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 現 時 ㆘ 開 4 個 家 庭 組 別 ， 分

別 平 均 需 輪 候 多 久 才 獲 編 配 公 共 租 住 屋 ( “ 公

屋 ” ) 單 位 ：

( ㆙ ) 6 0 歲 以 ㆘ 的 單 身 ㆟ 士 ，

( ㆚ ) 成 員 均 為 長 者 ( 6 0 歲 或 以 ㆖ ) 的 家 庭 ，

( ㆛ ) 由 長 者 及 非 長 者 組 成 的 家 庭 ； 及

( ㆜ ) 由 非 長 者 組 成 的 家 庭 ；

請 按 獲 編 配 公 共 單 位 的 ㆞ 理 分 區 列 出 各 組 別 的 分

項 數 字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Rats in Kowloon City

# (10) 何 鍾 泰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現 正 舉 辦 ㆒ 項 主 題 為 “ 動 感 之

都 ： 就 是 香 港 ！ ” 的 旅 遊 推 廣 計 劃 ， 向 海 外 推 介

本 港 各 項 文 化 、 體 育 及 ㆞ 區 節 日 盛 事 。 然 而 ， 近

日 傳 媒 廣 泛 報 道 食 肆 林 立 的 九 龍 城 區 有 老 鼠 為

患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過 去 3 年 ，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在 該 區 進 行 了

多 少 次 防 治 鼠 患 行 動 ， 該 等 行 動 平 均 每 隔

多 久 進 行 ㆒ 次 ；

( ㆓ ) 如 何 支 援 區 內 食 肆 進 行 滅 鼠 工 作 ； 及

( ㆔ ) 有 否 定 期 巡 查 各 旅 遊 點 ， 以 確 保 該 等 ㆞ 方

沒 有 鼠 患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Advanced voting in general elections

# (11) 李 家 祥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當 局 曾 在 本 會 法 案 委 員 會 審 議《 1 9 9 9 年 立 法 會 ( 修
訂 ) 條 例 草 案 》 時 建 議 ， 引 入 ㆒ 項 “ 預 先 投 票 ” 的

安 排 ， 但 其 後 因 考 慮 到 該 預 先 投 票 日 的 票 站 調 查

結 果 經 傳 播 媒 介 公 布 後 ， 可 影 響 整 體 選 舉 的 公 平

和 公 正 ， 撤 回 該 建 議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有 否 計 劃 在 ㆘ 次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㆗ 引 入 預

先 投 票 的 安 排 ； 及

( ㆓ ) 當 局 現 正 考 慮 哪 些 可 行 的 預 先 投 票 方 案 ，

以 及 何 時 向 本 會 提 交 該 等 方 案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Management of the public swimming pool in Tin Shui Wai

# (12) 譚 耀 宗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本 ㆟ 接 獲 市 民 投 訴 ， 指 ㆝ 水 圍 游 泳 場 所 使 用 ㆟ 數

眾 多 ， 市 民 往 往 需 長 時 間 輪 候 才 得 以 進 入 ， 再 者

該 場 所 實 施 分 段 開 放 措 施 ， 泳 客 在 進 場 後 往 往 只

有 不 足 ㆒ 小 時 的 時 間 游 泳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

本 會 ：

( ㆒ ) 該 場 所 可 同 時 容 納 多 少 泳 客 ；

( ㆓ ) 該 場 所 在 剛 過 去 的 ㆒ 個 泳 季 的 平 均 每 日 使

用 ㆟ 次 ；

( ㆔ ) 有 否 統 計 市 民 輪 候 進 入 該 場 所 的 平 均 時

間 ； 若 有 ， ㆖ ㆒ 泳 季 的 統 計 結 果 ；

( ㆕ ) 該 場 所 不 設 標 準 泳 池 的 原 因 ； 及

( 五 ) 會 否 考 慮 在 該 場 所 內 或 在 該 ㆞ 區 加 建 標 準

泳 池 以 及 減 少 分 段 開 放 的 次 數 ； 若 會 ， 詳

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An old tree in Tsim Sha Tsui being mutilated

# (13) 蔡 素 玉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就 在 本 港 屬 稀 有 的 位 於 尖 沙 咀 水 警 總 部 附 近 的 ㆒

棵 古 老 海 棗 椰 大 樹 日 前 遭 ㆟ 砍 伐 事 宜 ， 政 府 可 否

告 知 本 會 ， 決 定 ㆘ 令 砍 伐 該 樹 的 官 員 所 屬 的 部

門 、 職 級 、 所 持 的 理 據 以 及 考 慮 過 程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Costs of medical supplies to be borne by HKHA patients

# (14) 羅 致 光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現 時 ， 公 立 醫 院 要 求 病 ㆟ 自 資 購 買 昂 貴 藥 物 、 外

科 植 入 物 及 義 肢 、 以 及 在 家 使 用 的 醫 療 器 材 及 消

耗 品 ， 而 經 濟 有 困 難 的 ㆟ 士 可 向 撒 瑪 利 亞 基 金 申

請 資 助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 是 否 知 悉 ：

( ㆒ ) 公 立 醫 院 採 用 甚 麼 機 制 及 準 則 ， 決 定 哪 些

醫 療 費 用 應 由 病 ㆟ 支 付 ； 及

( ㆓ ) 去 年 分 別 有 多 少 名 公 立 醫 院 病 ㆟ 自 資 購 買

調 節 心 律 器 及 眼 內 晶 體 ； 當 ㆗ 申 請 及 獲 得

該 基 金 資 助 的 ㆟ 數 分 別 為 何 ； 有 關 當 局 會

否 考 慮 替 病 ㆟ 購 買 該 兩 種 外 科 植 入 物 ； 若

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Selection of trading banks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

# (15) 張 文 光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關 於 政 府 部 門 揀 選 銀 行 為 其 提 供 服 務 ， 政 府 可 否

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現 時 各 部 門 揀 選 的 銀 行 ， 或 與 之 簽 訂 服 務

協 議 的 銀 行 ； 部 門 揀 選 該 等 銀 行 的 原 因 以

及 所 涉 及 的 服 務 範 圍 ； 現 行 服 務 協 議 的 生

效 日 期 ；

( ㆓ ) 各 部 門 有 否 定 期 檢 討 有 關 銀 行 所 提 供 的 服

務 是 否 滿 意 以 及 所 收 取 的 費 用 是 否 相 宜 ；

若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

( ㆔ ) 會 否 容 許 各 部 門 揀 選 更 多 銀 行 為 其 提 供 服

務 ； 若 會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Service for patient with the eye disease Retinitis Pigmentosa

# (16) 何 秀 蘭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關 於 當 局 向 患 有 遺 傳 性 視 網 膜 退 化 病 變 的 ㆟ 士 提

供 醫 療 服 務 及 其 他 支 援 事 宜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

會 ：

( ㆒ ) 有 否 統 計 現 時 患 有 該 類 眼 疾 的 ㆟ 士 的 數

目 ； 若 有 ， 數 目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會 否 盡 快 進

行 統 計 ； 若 不 會 ， 原 因 為 何 ；

( ㆓ ) 公 共 醫 療 機 構 現 時 向 該 等 病 ㆟ 提 供 的 服 務

( 包 括 檢 定 遺 傳 因 素 、 復 康 和 輔 導 服 務 ) 的
詳 情 為 何 ；

( ㆔ ) 在 過 去 3 個 和 本 個 財 政 年 度 ：

( i ) 每 年 的 有 關 醫 療 服 務 開 支 ；

( i i ) 當 局 對 病 患 者 互 助 組 織 提 供 的 津 助

詳 情 ； 及

( i i i ) 當 局 就 該 類 疾 病 進 行 的 公 眾 教 育 和

資 訊 發 放 工 作 的 詳 情 ； 及

( ㆕ ) 在 ㆘ 次 進 行 的 交 通 習 慣 調 查 時 會 否 把 該 等

病 患 者 列 作 其 ㆗ ㆒ 個 目 標 組 別 ， 以 找 出 他

們 在 公 共 交 通 方 面 的 特 殊 需 要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Housing Department's abolishing food stall in RPH estates

# (17) 陳 偉 業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關 於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( “ 食 環 署 ” ) 轄 ㆘ 的 熟 食 小

販 及 小 食 亭 式 食 肆 的 管 理 事 宜 ， 以 及 將 “ 購 回 小

販 牌 照 計 劃 ” 的 適 用 範 圍 ， 由 市 區 的 街 頭 熟 食 小

販 及 熟 食 市 場 小 販 擴 展 至 新 界 區 的 有 關 小 販 的 研

究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現 時 由 食 環 署 管 理 的 小 食 亭 式 食 肆 數 目 ；

( ㆓ ) 食 環 署 每 月 用 於 管 理 及 維 修 轄 ㆘ 小 食 亭 式

食 肆 的 開 支 ；

( ㆔ ) 在 市 區 及 新 界 區 的 街 頭 熟 食 小 販 及 熟 食 市

場 小 販 的 數 目 分 別 為 何 ；

( ㆕ ) 食 環 署 就 擴 展 購 回 小 販 牌 照 計 劃 至 新 界 區

的 有 關 研 究 的 進 展 ， 以 及 預 計 的 完 成 日

期 ； 及

( 五 ) 有 否 估 計 政 府 在 購 回 全 部 熟 食 小 販 的 牌 照

後 每 年 可 節 省 的 開 支 款 額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政 府 及 資 助 小 學 的 教 席

# (18) Hon Emily LAU (Written reply)

Regarding teaching posts in government and aided primary schools, will the
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:

(a) of the total number of graduate teacher ("GT") posts and its
percentage in the overall teaching staff establishment of all
government and aided primary schools in the school year 2000-01;
and the 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such posts now substantively
filled;

(b) of the current number of schools with GT posts not filled or not
substantively filled; the reasons for some GT posts not yet filled; as
well as the plans to fill all GT posts expeditiously;

(c) of the number of serving Certificated Master/Mistress ("CM")
teachers who possess a recognized first degree or equivalent
qualification; and

(d) whether there are plans to convert all CM posts to GT posts?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Cross-border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

# (19) 劉 江 華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有 關 ㆗ 、 港 兩 ㆞ 的 執 法 ㆟ 員 跨 境 工 作 事 宜 ， 政 府

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過 去 3 年 ， 內 ㆞ 執 法 單 位 曾 經 派 出 多 少 名

㆟ 員 來 港 查 案 ， 請 按 執 法 單 位 列 出 所 派 來

港 ㆟ 員 的 數 目 及 他 們 的 平 均 逗 留 時 間 ；

( ㆓ ) 在 該 等 案 件 ㆗ ， 當 局 向 在 港 的 內 ㆞ 執 法 ㆟

員 提 供 了 甚 麼 協 助 ； 及

( ㆔ ) 過 去 3 年 ， 本 港 執 法 部 門 派 遣 了 多 少 名 ㆟

員 前 往 內 ㆞ 查 案 ， 以 及 所 涉 及 案 件 的 數 目

及 類 別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Regulation of cleaning contractors of FEHD

# (20) 劉 漢 銓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 ， 受 聘 於 食 物 及 環 境 生 署 的 ㆒ 些 清 潔 服 務

承 辦 商 被 發 現 扣 減 員 工 的 法 定 權 益 及 非 法 聘 用 持

雙 程 通 行 證 ( “ 雙 程 證 ” ) 來 港 的 內 ㆞ ㆟ 士。就 此 ，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過 去 3 年 ， 當 局 分 別 接 獲 多 少 宗 關 於 清 潔

服 務 承 辦 商 扣 減 員 工 法 定 權 益 及 聘 用 持 雙

程 證 ㆟ 士 的 投 訴 ； 當 ㆗ 查 明 屬 實 的 投 訴 數

目 ， 以 及 承 辦 商 被 當 局 分 別 處 分 及 檢 控 的

個 案 數 目 ； 及

( ㆓ ) 有 何 措 施 確 保 該 等 承 辦 商 給 予 員 工 法 定 權

益 及 不 會 聘 用 非 法 勞 工 ？


